
 

國國立立彰彰化化師師範範大大學學    財財務務金金融融技技術術學學系系  

學學生生選選修修外外系系((組組))課課程程申申請請表表 
 

    110099    學學年年度度第第    11    學學期期  
 

班級：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注意：本申請單僅作為是否採認為畢業學分申請用，不代表填了就是選了那門課，選課仍須上

網加退選或使用授權碼 

項目                科目別 1 2 3 

 

開課班別 
(請填外系開課班別) 

 

   

選修科目名稱    

學分數    

任課教師 
(直接填上不用給老師簽名) 

   

擬採認為本系學分之修別 
請依照本系各年級所適用之課程

架構據實填寫為系必修、選修、

或必選修 

   

選修原因 
(作為是否採認學分之重要依據， 

請務必詳加填寫) 

   

是否採認 
(本欄位由系辦填寫) 

   

★本系所學生選修外系課程請一律於開學第一週之 9/18(五)中午 12點前填

報此申請單，並繳回系辦，因配合學校加退選時間逾時不候 

 

導師或指導教授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系所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本系所學生之選修外系課程學分是否採認，皆須經本系所課程委員會審議》 

未能於會議前送交本申請單者不予採認學分，請各位同學務必注意時效性!! 

 


